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流程

告知单

1、 设定依据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（2019新版）第十三条
2. 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一、二十二条

二、办理流程

提出申请→窗口工作人员受理资料→移交质安站→窗口送达《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
2、 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	材料详细要求

	1
	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报表
	原件
	A4纸1份

	2
	各单位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，法人身份证
	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
	A4纸1份

	3
	消防报建审核意见书（土建审核意见书及装修审核意见书）
	原件
	A4纸1份

	4
	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（各方签字盖章）
	原件
	A4纸1份

	5
	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（各方签字盖章）
	原件
	A4纸1份

	6
	委托书
	建设单位委托他人代理应有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委托书，委托事项、权限或时间应明确、具体，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
	A4纸1份

	7
	终身责任制登记表
	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
	A4纸1份


3、 承诺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4、 收费依据：不收费

5、 收费标准：无

6、 咨询电话：

7、 监督电话：

8、 办理地点：市政务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

